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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

公积金制度工作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、财政局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税务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

展的意见》关于“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

度”的部署要求，深入推进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“小切口”

改革任务落实，持续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，更好发挥

住房公积金制度对灵活就业人员的住房保障作用，现就灵活

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健全缴存管理机制

（一）明确参制条件。年满 18 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

能力或年满 16 周岁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，依

据《民法典》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

的以个体经营、非全日制、新就业形态等方式就业的灵活就

业人员（含港澳台人员和取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），可自

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。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）

（二）强化协议管理。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与灵活

就业人员签订缴存使用协议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规范缴存、

提取、贷款及贷后管理行为，明确违约情形及处置措施。（省



- 2 -

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）

（三）保障转换权益。建立健全灵活就业人员与单位职

工身份转换时的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接续机制，确保缴存权

益连续。缴存人办理异地转移接续的，要同步转移单位缴存

和灵活缴存信息，缴存余额、缴存时间合并参与贷款额度计

算。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）

（四）创新缴存方式。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在当地规定的

缴存额上下限范围内，根据自身经济状况选择确定缴存金

额。鼓励有条件的城市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按月、季、半年、

年等多元化缴存周期缴存，提高制度灵活性。（省住房城乡

建设厅负责）

（五）规范账户管理。通过设置灵活就业人员集中管理

账户，将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纳入统一管理。灵活就业

人员在集中管理账户下设立个人缴存账户，其缴存资金与单

位职工缴存资金实行分类登记。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对灵活就

业人员缴存资金和单位职工缴存资金进行分类核算。（省住

房城乡建设厅负责）

（六）夯实统计数据基础。按照《住房公积金统计调查

制度》界定统计口径，将本行政区域内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个

体经营、非全日制、新就业形态等从业人员统一纳入灵活就

业人员统计范围。完善本单位业务系统功能，实现灵活就业

人员缴存、提取、贷款数据自动抓取、分类汇总功能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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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数据客观、准确、完整。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）

二、保障合理使用权益

（七）放宽提取条件。灵活就业人员在满足规定条件后，

享有与单位缴存职工同等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权利。灵活就业

人员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且无担保责任的，可

全额提取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的住房公积金，终止缴存

使用协议并销户。由单位缴存职工转为灵活就业人员继续缴

存的，其账户销户应满足封存满半年的前置条件。灵活就业

人员存在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

应优先用于偿还贷款本息，贷款结清前不得办理销户提取。

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）

（八）支持贷款购房。综合考量灵活就业缴存人员的缴

存金额、缴存频率、缴存时长等因素，合理设定存贷挂钩机

制，鼓励多缴多贷，长缴多贷。鼓励有条件的城市积极开展

灵活就业人员个人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。

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）

三、强化政策系统集成

（九）落实税收优惠政策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住房公

积金，按照相关税收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，在申报

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，在规定范围内可以依法予以扣

除。（省税务局、大连市税务局负责）

（十）支持就业创业。搭建公共创业服务平台，为有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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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灵活就业缴存人提供免费就业、创业服务指导，协助相

关部门宣传住房公积金政策。（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

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）

四、构建优质服务体系

（十一）持续深化网办服务。大力推进“网上办、掌上

办”，实现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开户、缴存、提取、变更

等高频业务全程网办、跨省通办。按要求接入全国住房公积

金公共服务平台灵活就业专区。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）

（十二）拓展“就近办”服务渠道。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、

受委托银行网点、零工市场、市民服务中心等场所，因地制

宜设立住房公积金服务专窗或自助服务终端，推动服务触角

向基层社区延伸。鼓励将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开户和缴

存入口嵌入受委托银行等其他服务渠道。（省住房城乡建设

厅负责）

（十三）做好宣传引导工作。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要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及行业协会的沟通协作，找准宣传契

合点，精准开展政策推送。通过新闻媒体、政务新媒体、公

共服务平台等多种渠道，开展形式多样的政策解读活动，编

制通俗易懂的宣传材料，提高政策知晓度和覆盖面，营造全

社会关心支持灵活就业人员住房保障工作的良好氛围。（省

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）

五、筑牢风险防控屏障



- 5 -

（十四）规范账户开立与核验。灵活就业人员申请开立

账户及申请贷款时，须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，

核查其在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及贷款情况，严防“一

人多缴”“一人多贷”。对连续 6 个月以上未缴存且账户余额为

零的，按协议约定及时办理账户注销。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负责）

（十五）完善贷后风险管理。建立适应灵活就业人员特

点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防控机制，做好贷款审批和贷后管

理，有效防控资金安全风险。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财政

厅负责）

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切实履行牵头职责，会同相

关部门（单位）制定完善具体政策措施，及时协调解决工作

推进中的问题。各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要加强协同联动，细化

本领域（行业）配套举措，加大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

积金制度的支持力度，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，真正惠及广

大灵活就业人员。

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辽宁省财政厅

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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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大连税务局

2026 年 5 月 日


